省财政厅修订
《江苏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文物局重新印发了《江苏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苏财规[2019]3号）。新《办法》与老《办法》相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调整和修订：
一、新《办法》的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加强文物工作的部署，坚持“规划先行、保障重点、省级补助、分级负责、注重绩效、规范管理”的原则，专项资金分配以因素测算为依据，适当向革命文物、文物安全等重点支持方向倾斜，明确支持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推动我省文物保护利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二、新《办法》与老《办法》相比，资金支持范围作了调整，增加了项目库管理的章节，进一步优化了资金分配方式，完善了管理机制，强化了绩效导向。
一是调整支持范围，推动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使用衔接，明确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省级和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省级大遗址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陈列展示及可移动文物保护、文物安全防护、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文物科技研究等项目，并对部分具体支出内容进行了规范。
二是实行项目库管理。《办法》明确省文物局依托全省文物数据库信息化平台，建立并管理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库。
三是优化分配方式。优化分配方式由因素法分配调整为因素分配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法。省文物局以设区市为单位进行因素测算，确定各设区市资金分配额度，并在项目库中核定安排项目补助金额。《办法》调整了因素分配系数，体现向财力薄弱的地区，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项目储备多、基础工作扎实的地区，工作质量高、绩效完成好的地区倾斜的资金分配导向。补助金额根据预算评审结果、预算执行情况、申请情况等核定。
四是完善管理机制。《办法》要求省文物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已经纳入项目库的年度拟扶持的项目资金预算控制数进行评审。《办法》调整规范了年度报告和结项验收的程序，对违规使用专项资金，违反财经纪律，明确要求予以追责。
五是强化绩效导向。《办法》突出了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资金使用和分配的重要依据，推动基层单位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